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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mniVision Integrated Circuits Group, Inc.
豪威集成電路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0501）

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刊發。

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例規定，豪威集成電路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
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(www.sse.com.cn )刊發了以下公告。茲載列如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豪威集成電路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虞仁榮先生

中國上海
2026年4月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(i)執行董事虞仁榮先生、吳曉東先生、賈淵先生及仇歡萍女士；(ii)非執行董事
呂大龍先生及陳瑜女士；及(iii)獨立非執行董事朱黎庭先生、范明曦女士及牟磊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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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50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豪威集团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6-030  

转债代码：113616         转债简称：韦尔转债  

豪威集成电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6/4/4，由公司董事会提议 

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6 年 4 月 3 日~2026 年 7 月 2 日 

预计回购金额 80,000 万元~100,000 万元 

回购用途 

□减少注册资本  

√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 

□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 

□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 

累计已回购股数 578,900 股 

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.05% 

累计已回购金额 52,583,829.79 元 

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90.59 元/股~91.27 元/股 

 

一、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

2026 年 4 月 3 日，豪威集成电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，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

人民币 8 亿元（含），不高于人民币 10 亿元（含），回购价格不高于人民币 100

元/股（含），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3个月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

股份的回购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9）。 

 

二、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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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2026 年 4 月 7 日，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，公司首次回

购股份数量为 578,9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.05%，购买的最低价为人民

币 90.59 元 /股，最高价为人民币 91.27 元 /股，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

52,583,829.79 元（不含交易费用等）。 

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。 

 

三、 其他事项 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引第 7 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相关规定，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

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，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豪威集成电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6 年 4 月 8 日 


